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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别关注 /社会与法

从一根电话线成长为中枢神经
———浦东公安分局指挥中心谈“110”热线变迁

! ! ! !本报讯（通讯员 岳明静 记者
江跃中）一方是工资报酬无处兑现的
!"名员工，一方是拥有大量机器设
备却消极履行义务的公司；一方心急
如焚，一方屡次拖欠。面对申请人急
于案件执行到位而被执行人却淡定
“应战”的两难境地，青浦区法院执行
局的法官在查封机器设备后，一面果
断依据最新刑事法律关于恶意欠薪
刑事追诉机制的规定，向公司老总解
释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法律后果；一
面另辟蹊径，“跳过”冗长的拍卖程
序，引导公司老总自己为设备寻找买
家。短短两天，#$余万元工资款被全
部执行到位。

29名工人“等”工资
!$%&年，某液压泵公司因股东

间的利益纷争而停止生产经营。&"

名工人的工资变得没有着落，于是先
后申请仲裁。本以为公司会按仲裁裁
决及时支付，可两个月过去了，公司
仍无动于衷。&"名员工只好向青浦
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

据调查，该公司遗留了部分机器
设备和半成品，承办法官第一时间将
设备等查封，并进行了委托评估。设
备是查封了，&"名员工心里应该踏实
了，可罗某仍是一脸愁容，因为他面
临着一个难题：眼看临近开学，如拿
不到工资款他将无力支付女儿的学
费，其他工人也纷纷表示想要尽早拿
到工资。可按照程序，从查封、评估、
拍卖到发放执行款需要较长时间，就
目前情况看，&"名工人只能“等”！

法人缴纳10万元
于是，承办法官决定从公司法定

代表人俞某处寻找突破口。最高院今
年新发布了“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”
的司法解释，俞某的行为符合该罪的
追诉条件，他决定找俞某谈谈。

两次传唤后，俞某终于现身。到
庭后，他却仍以诸多理由和借口拒绝
履行。承办法官一看俞某态度如此强
硬，当场拿出上述司法解释逐条分
析，“根据司法解释规定，不支付 %$

名以上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且数额累
计在 '万至 %$万元以上的行为构成
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，你的行为已经
符合本罪的构成条件。如你再无故拖
延履行，我们将考虑对你启动刑事追
诉……”承办法官当场宣布了对俞某
进行司法拘留。淡定的余某再也无法
掩饰内心的恐慌，他担心自己面临牢
狱之灾，语气逐渐缓和下来。
承办法官趁热打铁。“当然，根据

该司法解释的规定，如果你能在立案

前支付劳动者报酬，并依法承担相应
赔偿责任，可以认定为情节显著轻
微，危害不大，不认为是犯罪。”听到
这些，俞某当即表示愿意配合法院执
行，并当场缴纳了 %$万元工资款。

机器卖出解难题
%$万元虽已执行到位，可还有

($余万元悬而未决。当承办法官得
知设备评估价格远不足支付剩余钱
款时，他再次陷入矛盾中：一方面拍
卖程序冗长，罗某等人的情况迫在眉
睫；另一方面，工资不能百分百受偿，
案件不能一次彻底解决，会有后续连
锁反应。他决定另辟蹊径，引导俞某
自己寻找买家，只有这样才可能全部
支付工人工资。俞某听罢积极寻找买
家，并在一天之内将机器卖出，#$余
万元工资款全部执行到位。
“执行程序注重效率，在法律规

定范围内，执行措施的运用要灵活机
动，以及时、全面地兑现当事人的利
益。”承办法官说。

辟蹊径 跳过冗长拍卖程序
借新法 引导公司自卖机器

法官两天内帮工人执行60余万工资款

! ! ! !本报讯 （特约通
讯员 章伟聪 记者 袁
玮）韩女士的一辆电瓶
车在地下车库内被盗，
韩女士以所属物业公
司没有尽到安全保障
义务为由，将该物业公
司告到法院，要求赔偿
电瓶车购车款 &'$$

元。近日，长宁区法院
对此案作出判决。法庭
认为，物业公司对韩女
士电瓶车被盗有一定
过错，应承担 )$*的
补充赔偿责任，赔付韩
女士 "&$元。

韩女士向法院诉
称，她曾是该物业公司
的员工。今年 %月中旬
的一天早晨，她骑电瓶
车到公司上班，将车停
放在公司指定的地下
非机动车车库内。然而
当天下午下班取车时，
却怎么也找不到自己
的电瓶车。经查看监控
录像，发现电瓶车被两
名男子盗走了。韩女士
认为，物业公司对停放
在车库内的车辆负有
安全保障义务，应对她
的损失承担侵权赔偿
责任，赔偿她电瓶车购
车款 &'$$元。
物业公司则辩称，

自己公司是具有“一级
资质”的物业管理公司，与之相
应的“对车库设置 &)小时保安
值班”的要求，针对的是收费车
库，涉案的非机动车车库属于
免费提供，公司不存在保管义
务。公司在小区里设置了固定
岗位和流动巡视的保安人员，
监控室的保安人员也一直在查
看监控录像，但由于小区及车
库人员进出频繁，取车人和盗
车人难以辨别，公司已尽到了
必要及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，
对原告电瓶车被盗没有过错，

不应承担赔偿责任。
法庭当庭播放了

事发当天涉案车库内
的监控录像。该监控
录像显示，当天上午
%$时 '$分许，有两名
男子进入地下车库，盗
走了韩女士的电瓶车，
整个过程大约持续了
%$分钟。期间，物业公
司的一名保安人员在
车库内及出口处，两
次与偷盗电瓶车的男
子照面。

日前，法庭对此
案作出判决：被告物
业公司应按照 )$*的
比例，承担原告韩女
士应当获得的电瓶车
损失费 &'$$ 元的补
充责任，赔付韩女士
"&$元。

主审法官侯欣琳
表示，本案中，物业公
司存在两个明显过
错。第一，被告提出 &)

小时保安人员值班是
针对收费车库，但相
关标准并没有对车库
作出限定。作为具有
一级资质的物业管理
企业，在明知小区人
员及车辆流动频繁的
情况下，未能按照物
业一级服务标准对车
库实行 &) 小时保安

人员值班，存有一定过错。第
二，根据法庭对监控录像的查
看，两名涉嫌盗窃的男子行为
明显异常，且时间长达 %$分
钟，但被告设置的专业查看监
控录像的保安人员，对监控录
像中显现的异常情况未能及
时发现并作出有效反应，也存
有一定过错。因此，被告对原
告电瓶车被盗存在一定过错。
综合本案具体情况，法庭酌定
被告对原告合理损失承担
)$*的补充赔偿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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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警第一步
甄别信息

浦东公安 %%$指挥中心 %"")年刚成立
时，每天处理警情 ($$起，当时一个班组只
有 (个人，调派警力要一个个打电话通知。
如今，所有应急联动单位都能“一键通”，每
天平均处理警情 '+$$起，今年 "月 %'日特
大暴雨那天，接警量创下 ,,$$余起的历史
纪录，一个班组 %'个人都忙不过来。那天，
所有人的晚饭都是名副其实的晚饭———凌
晨市民报警略为消停后，大家才吃上迟到的
晚饭，或者说，是夜宵和晚饭“二合一”了。

每天这么多起电话接进来，每桩都不
同，这就需要接警员根据经验来判断，哪些
事情需要紧急派人去现场，哪些事情需要继
续甄别信息，哪些情况是不属于民警工作范
畴的事情，应当转到其他相关部门跟进处
理，哪些情况则需要有理有据地告知。

比如，随着 %%$品牌不断深入人心，市
民打电话求助的内容也变得五花八门，“钥
匙忘家里了找警察开锁”“小猫爬上树不敢
下来”已属常见。“我饿了，给我送早饭”“我
在厕所里，手纸没了”这样的奇葩也屡见不
鲜。要将警力资源优先用于打击犯罪，接警
人员需要对警情进行科学地分类和处理。

前段时间，有一名男子总在凌晨五六时

许打来骚扰电话，有时说“我没钱了，你们给
我送点钱来”，有时“自首”说“我杀人了！”有
时又骂警察是坏人。如此重复了两周，指挥
中心决定制止他的骚扰行为，禁止他继续浪
费警力资源，于是，在他又一次在一个公共
电话亭打来电话时，将他当场捉牢，并依法
处以行政拘留 -天的处罚。

处警第二步
先期处置

接到需要现场处理的警情，根据发生在
社区或道路的不同场所，派出所民警或交警
照例是最早到场的，接下来，是否还要派出
各种增援力量，就需要由 %%$指挥中心根据
前方人员汇报的信息当机立断。信息处理是
否及时、判断是否准确，直接影响后续处置
效果。

不久前的一个下午，浦东川沙发生一起
因纠纷导致一死一伤的案件，犯罪嫌疑人抢
了被害人的一辆白色 ..轿车逃跑。
哪里逃？万静艳调阅上海所有出境道口

的监控录像，很快就查明嫌疑人已逃出上
海，奔向南京方向。紧接着，万静艳通过长三
角 %%$指挥中心联动机制，联系上南京市局
%%$指挥中心，将犯罪嫌疑人和车辆的详细
特征告知南京警方，要求安排警力在高速公
路上由远及近地“扎口袋”，防止嫌疑人逃
脱。当天傍晚，就在专案组刚坐下来讨论案
情时，从南京传来好消息：“嫌疑对象在江阴
大桥上被抓住了！”，此时，距离案发仅仅 !

小时。
浦东平均每年要处理 ,$余起重大突发

案事件，在各种大案要案现场，人们看到的
往往是特警的英武、刑警的缜密，却体会不

到居于指挥中枢的幕后团队他们是如何决
胜于千里之外的。然而，一个多兵种队伍的
整合作战，最不可缺少的就是他们的共同大
脑———指挥中心。

处警第三步
现场指挥

在每一起大案要案的现场，都有一位现
场指挥官掌控全局，而在他身边辅佐的，便
是 %%$指挥中心的指挥长。如何根据现场的
当事人情绪、地理位置、围观人数等来判断采
取何种处置策略，将可能诱发的重大事件消
灭在萌芽状态，如何及时调度消防、防汛、生
化等应急联动部门派出专业力量赶来处置，
这都需要现场指挥人员具有丰富的经验和
果敢的决策，有时，还需要勇于担责的魄力。

有一次，有人声称自己在家乐福超市的
食品区域投了毒，%%$指挥中心高度重视，当
即派人去现场处置。到了现场该采用什么策
略呢？在现场指挥的万静艳分析认为，最简
单的做法是马上封闭整个超市，清散人员，
让防暴警察和警犬进去，但这样可能会引起
不必要的恐慌。因此，万静艳决定先安排超
市理货员以清理货架的理由劝离食品区域
的顾客，再派便衣民警去查看，最后的调查
结果证明，这果然是一起被辞退员工蓄意报
复的虚假报警。 本报记者 孙云

110是什么？是一条电话热线，但它只是一根电话线吗？
大多数普通市民可能认为答案是肯定的。不过，对浦东公安分
局指挥中心指挥长万静艳来说，显然不止这么简单。她说：“上
海110报警服务台建成20年，浦东110指挥中心建成也已
19年，我们要做的早已不再是仅仅接电话、派工单，如果要用
一种人体器官来形容，中枢神经是最恰当的比喻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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